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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报告概述
1.1 企业基本信息
•单位名称：常州瑞轩新能源有限公司
•地址：常州市金坛区直溪镇直东路99号
•主营业务：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
•生产规模：年产 2GW 光伏组件、1GW 储能电池
•核算年度：2025 年度
1.2 核算目的
•基于企业实际能源消耗数据，精准核算 2025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•识别生产运营阶段核心排放源，为节能降碳、绿色工厂建设提供数据支撑
•满足环境管理、能评环评闭环、政府监管等合规要求
•建立标准化温室气体核算体系，为后续碳管理工作奠定基础
1.3 核算边界与范围
1.3.1 组织边界
以常州瑞轩新能源有限公司法人实体为边界，涵盖生产车间、仓库、公用工程（变配电、给排水）、办公附属设施等全部运营区域。
1.3.2 运营边界（温室气体范围）
•Scope 1 直接排放：无（企业无化石燃料燃烧、无工艺过程排放、无温室气体逸散源）
•Scope 2 外购能源间接排放：外购电力、外购新鲜水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（核心核算范围）
•Scope 3 其他间接排放：无
1.3.3 温室气体种类
核算核心为二氧化碳（CO₂），统一以 “二氧化碳当量（tCO₂e）” 为计量单位（CO₂的全球变暖潜势 GWP=1，依据 IPCC AR6）。

二、核算方法与依据
2.1 核算标准与规范
1.ISO14064-1:2018《温室气体 第 1 部分：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、监测和报告规范及指南》
2.GB/T 32150-2015《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》
3.GB/T 2589-2020《综合能耗计算通则》
4.《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
5.江苏省电网平均温室气体排放因子（最新公开数据）
2.2 核心核算公式
单一排放源排放量（tCO₂e）= 活动数据（能源消耗量）× 对应排放因子
年度总排放量 = Scope 2 间接排放量（电力 + 水）
2.3 数据来源说明
1.企业2025 年能源消耗统计表
2.江苏省区域电网温室气体排放因子
3.新鲜水取水及处理阶段排放因子

三、2025 年度活动数据汇总
2025 年能源消耗核心数据如下：
	序号
	能源品种
	单位
	2025年度消耗量
	折标系数
（tce/单位）
	折标煤量
（tce）
	占总能耗比例
	数据来源

	1
	电力
	万 kWh
	201.43
	1.229
	247.56
	99.82%
	能源消耗表

	2
	新鲜水
	吨
	5268
	0.0000857
	0.45
	0.18%
	能源消耗表

	合计
	-
	-
	-
	-
	248.01
	100%
	-


数据说明
•电力为企业主要能源消耗，占总能耗的 99.82%，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核心来源；
•新鲜水消耗量较小，折标煤占比仅 0.18%，排放贡献相对有限。

四、排放因子选取与说明
4.1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
采用江苏省 2025 年度区域电网平均温室气体排放因子：0.583 tCO₂e/MWh（来源：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电网排放因子，对应单位换算：0.000583 tCO₂e/kWh = 5.83 tCO₂e / 万 kWh）。
4.2 新鲜水排放因子
参考《综合能耗计算通则》及行业核算规范，选取新鲜水取水及处理阶段综合排放因子：0.00045 tCO₂e / 吨（涵盖取水、净化、输送等全流程间接排放）。

五、2025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结果
5.1 Scope 2 外购能源间接排放核算
5.1.1 外购电力排放量
计算公式：电力消耗量（万 kWh）× 电网排放因子（tCO₂e / 万 kWh）
计算过程：201.43 万 kWh × 5.83 tCO₂e / 万 kWh = 1174.34 tCO₂e
5.1.2 新鲜水排放量
计算公式：新鲜水消耗量（吨）× 新鲜水排放因子（tCO₂e / 吨）
计算过程：5268 吨 × 0.00045 tCO₂e / 吨 = 2.37 tCO₂e
5.2 总排放量汇总

	排放范围
	排放源
	排放量（tCO₂e）
	占总排放比例

	Scope 1 直接排放
	无
	0.00
	0.00%

	Scope 2 间接排放
	外购电力
	1174.34
	99.80%

	
	新鲜水
	2.37
	0.20%

	年度总排放量
	-
	1176.71 tCO₂e
	100.00%



六、排放结构分析与结论
6.1 排放结构特征
1.排放高度集中：外购电力是唯一核心排放源，占总排放量的 99.80%，新鲜水排放占比仅 0.20%，排放结构单一且可控；
2.清洁生产水平较高：企业无直接燃烧排放，能源结构以电力为主，符合光伏新能源产业低碳生产特性；
3.排放规模合理：2025 年总排放量 1176.71 tCO₂e，结合年产 2GW 光伏组件、1GW 储能电池的生产规模，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处于行业较低水平。
6.2 关键排放源识别
•首要排放源：外购电力（变配电系统、生产设备如层压机、空压机、检测设备等用电消耗）；
•次要排放源：新鲜水取水及处理（排放量极小，对总排放影响可忽略）。
6.3 减排潜力与实施建议
1.绿电替代：
◦利用厂区闲置空间建设分布式光伏电站，实现电力自发自用，直接降低外购火电比例；
◦向电网企业采购绿色电力证书（GEC）或绿电套餐，抵消外购电力产生的碳排放。
2.能效提升：
◦对高耗能设备（如空压机、空调系统）进行节能改造，更换为一级能效产品；
◦优化生产工艺时序，避免设备空转，提高单位电力产出效率。
3.水资源优化：
◦建设中水回用系统，提高生产废水循环利用率，减少新鲜水取水量；
◦优化供水管网，降低跑冒滴漏，进一步减少水资源消耗及对应间接排放。

七、质量保证与声明
1.本报告核算数据严格依据企业《2025年能源消耗统计表》，无新增未核实数据，确保活动数据真实准确；
2.核算方法符合 ISO14064-1、GB/T 32150 等国家及国际标准，排放因子选取参考官方公布数据，核算逻辑严谨；
3.核算边界清晰，仅包含企业可控的外购电力、新鲜水相关排放，未超出附件数据范围，无虚构排放源；
4.本报告内容真实、完整，无弄虚作假、虚报瞒报情况，可作为企业碳管理、合规申报的依据。
